
黑龙江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意见

为切实做好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根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2012 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5 号公布，2015 年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以下简称《办法》）等有关

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有关文件精神和我省实际，现就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实施范围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是指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的建设项目以及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包括

油气及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建设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危

险化学品勘探、开采及其辅助的储存；原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

的配套输送及储存；城镇燃气的输送及储存；医院、学校、科研

院所等非生产经营单位以自用为目的不对外销售，以及企业隐患

整改过程中和正常检维修期间对原有安全设备设施更新、改造的

建设项目不在审查范围内。

二、安全审查内容

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是指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所有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设施和储存设施，均



应通过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以及建设单位自行组织

的试生产方案论证和竣工验收。仅涉及下列生产过程的危险化学

品生产装置、设施和储存设施改、扩建，不需申请安全条件审查

（企业应按《办法》第二章要求，组织编制安全评价报告），但

应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审查时，应提供规划许可文件）和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

1、农药加工、复配、分装的（不含原药生产）；

2、油漆、涂料、胶粘剂及类似产品生产的（不含树脂合成

等化学反应过程及涉及危险化工工艺装置）；

3、为特定装置配套的气体分离装置；工业气体充装；

4、危险化学品混合、配制的（不含化学反应过程），如助

焊剂、稀释剂、显影液等；5、改建、扩建石油库和改建库房或

货场总面积小于 550m
2
的小型仓库；

6、新、改、扩建加油站。

三、安全审查实施权限划分

省安全监管局负责实施下列建设项目安全审查：

（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

（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



（三）省政府和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

（四）中央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的子公司、分公司涉及“两

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的；

（五）跨市（地）的。

市（地）、省直管县（市）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实施本行政区

域内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省安监局负责以外的建设项

目安全审查。省安全监管局可以将其负责实施的建设项目安全审

查工作，委托市（地）、省直管县（市）安全监管部门实施。接

受委托的市（地）、省直管县（市）安全监管部门不得将其接受

的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工作再委托其他单位。

四、安全审查申请

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办法》要求，在项目开工前，向负责

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实施部门提出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申请。

（一）安全条件审查

项目建设单位除提交《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文件资料外，还

应提供项目拟建地点符合当地政府的规划和布局，位于化工园区

或集中区的证明。《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有效期为两

年，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意见书自动失效。在安全条件审查

时，应提交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件以及规划文件（如项目审



批、核准、备案部门在审批、核准、备案前要求提交安全条件审

查意见，在安全条件审查时可以暂缓提交审批、核准、备案以及

规划文件，但在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时必须提交）。

建设单位申请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时，应按照《城乡规划法》

规定，提交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规

划许可文件（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其中，在现有厂区内，不新征用地的建设项目，只需

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项目建设单位应提交《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文件资料。其

中，含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设计单

位资质条件应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五、试生产（使用）方案论证

试生产（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试生产（使用）

方案进行审查；试生产（使用）时，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试

生产（使用）条件进行确认，对试生产（使用）过程进行技术指

导。在组织专家对试生产（使用）方案进行审查时，所聘请专家

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与建设项目相同工艺装置安全管理或技术管理 5

年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



（二）具备相关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注册安全工程

师、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师资格；

（三）省、市安全监管部门聘任的安全生产专家。

六、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验收活动依据

《关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有关工作的通知》

（黑安监发〔2015〕1 号）实施，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

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建设单位组织安全设施竣

工验收合格后，应将验收过程中涉及的文件、资料存档，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及其配套规章的规定申请有关危险化学品的其他

安全许可。此外，对建设项目及其安全设施试生产（使用）情况

进行安全验收评价不得委托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安全评价的

同一安全评价机构。

七、安全审查方式

安全审查采取文件资料审查、会议审查和现场核查的方式。

根据项目情况，会议审查应聘请 2—5 名专家参与审查，并出具

审查会议纪要，作为安全监管部门出具审查意见书的依据和参考。

安全条件审查原则上由负责审查的安全监管部门对申请文

件资料进行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可组织召开专家审查会议。

需要对文件、资料内容进行核实的，应指派 2 名以上安全监管部



门工作人员现场核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应组织专家审查，并视

具体情况确定是否现场审查。需要对文件、资料内容核实的，应

指派 2 名以上安全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核查。

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实施部门允许建设单位对安全监管部门、

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根据整改情况审议和作出决定。建设

单位整改时间不计算在出具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意见书工作时间

内。

八、实施时间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黑龙江省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意见（试行）》（黑安监发〔2012〕

60 号）同时废止。


